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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文件
三教研训〔2025〕172号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关于三亚市中小学“雁领天涯”国家中小学
智慧教育平台深化应用工作室培养对象

评选结果的公示

各区教育局、育才生态区管委会教育科技卫健局，市直属学校：

根据我院《关于开展三亚市中小学“雁领天涯”国家中小学智

慧教育平台深化应用工作室培养对象评选的通知》（三教研训

〔2025〕118 号）文件要求，经个人申请、单位推荐、专家评选

等环节，综合考虑专业素养、发挥辐射引领作用等因素，确定我

市中小学“雁领天涯”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深化应用工作室培

养对象拟入选人员共 159名，其中“领雁”教师（工作室主持人）2

名，“鸿雁”教师 41名，“雏雁”教师 116名。工作室主持人试用期

一年，试用期满考核不合格的，终止担任该工作室主持人。现将

遴选结果予以公示，公示期为 2025年 6月 6日至 12日。

如对公示名单（见附件）有异议，请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

向市教育研究培训院教师发展中心提出，在异议材料上签署真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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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 2025 年 6月 6 日印发

姓名或加盖单位公章，并注明联系方式。

附件：1.“雁领天涯”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应用工作室培

养对象（小学）

2.“雁领天涯”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应用工作室培

养对象（中学）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
2025年 6月 6日

（联系人：张玲，联系电话：18689597226)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